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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宿州市推进“人工智能+”产业发展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

见》精神，以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决策部署，

以完善产业生态为导向，以壮大产业规模为目标，加快宿州人工

智能产业发展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1.支持重大应用场景创新示范。推动千行百业“AI+”和“机

器人+”升级，聚焦应用场景示范，支持相关单位在智能制造、

智慧农业、智慧城市、智慧交通、智慧教育、智慧医疗、智慧养

老等多个领域打造创新场景应用，对入选市级重大应用场景典型

案例的，每项给予 20 万元奖励，每年评选不超过 10 项。支持企

业推进智能化改造，对新认定的国家级（卓越级）智能工厂、省

级（先进级）智能工厂、省级数字化车间，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20

万元、10 万元一次性奖补。原则上，同一应用场景，市财政不重

复支持。支持企业组建“创新应用重点实验室”和“未来场景重

点实验室”，开展新技术、新模式、新业态融合创新场景实测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；配合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各县

区人民政府、市管各园区管委会）

2.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鼓励人工智能企业参与行业大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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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、机器人、智能家居、智能穿戴、智能传感器等领域的技术、

产品和解决方案攻关，对获得立项的重大科技项目给予不超过项

目总投入的 40%、最高 100 万元支持。对特别重大的项目，可采

用“揭榜挂帅”等方式支持。支持企业、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等

企事业单位开展行业大模型研发应用，依据相关政策文件给予研

发经费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；配合单位：市财政局）

3.加强创新平台建设。鼓励通用人工智能领域企业、科研机

构等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（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企业研

发中心），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研发平台，分别给予 200 万

元、40 万元奖励。对新获批的省级高能级创新平台，给予 100 万

元奖励。对新获批的省级院士工作站，给予 50 万元奖励，对新获

批的市级院士（专家）创新中心、工作站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20

万元奖励。对通过认定的实验室、创新联合体给予研发项目经费

300 万元、200 万元支持。优化重组市级创新平台，对绩效评价优

秀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工

信局；配合单位：市财政局）

4.支持产业集聚发展。对通用人工智能及行业大模型企业、

跨领域应用企业、新兴算力企业等，匹配算力、数据、场景、基

金、场地等要素资源。鼓励相关县区人民政府、市管各园区管委

会根据自身产业定位，布局智能算力、网络、数据等基础设施，

支持招引核心算法、核心部件、基础软件、算力服务和人形机器

人、特种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业项目。对通过考察研究，来宿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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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创新创业活动的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免费提供

办公场地，最长不超过 2 年。支持市高新区依托算力产业园，招

引上下游企业，争创省级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园区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科技局、市发改委、市数据资源局、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市

管各园区管委会）

5.促进数据开放共享。制定政府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清单，推

动公共数据、行业数据依法、合规、有序向人工智能企业和研发

机构开放。支持企业、高校院所和第三方机构搭建行业级数据共

享开放平台，建立高质量、开放式、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训练数

据集、标准测试数据集等资源库。鼓励数据生产处理供应商依法、

合规开展数据采集、数据清洗、数据标注等服务。对首次认定的

省级大数据企业，每家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补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数据资源局；配合单位：市财政局、相关县区人民政府、相关

园区管委会）

6.加大高科技人才引育力度。对通过项目合作方式从市外柔

性引进人才的企业，按引进人才实付工薪 30%给予一次性引才奖

补，单个项目（人才）补贴不超过 50 万元。对人工智能领域紧缺

人才在高层次人才认定上给予支持，对年薪达 50 万元以上且有 3

年以上管理或研发经验的，可直接认定为 E 类人才，对年薪达 30

万元以上且有 2 年以上管理或研发经验的，可直接认定为 F 类人

才。对立项的省市级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给予股权支持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委人才工作局、市科技局；配合单位：市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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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局）

7.加强科技金融赋能。发挥省、市产业（创业）基金引导和

撬动作用，吸引带动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私募基金等优质社会

资本支持我市人工智能产业重点项目建设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

人工智能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，围绕算力、数据、知识产权等要

素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。鼓励保险、担保等机构通过风险保

障、融资支持等方式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

政局、市产投集团、中国人民银行宿州市分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

理总局宿州监督分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）

8.优化服务保障。鼓励科技服务机构承办人工智能领域国家

级高端人才论坛、展会、峰会等活动，最高给予 100 万元补助。

常态化组织开展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培训活动、推介活动、战略咨

询研究等，提升全社会认知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；配合

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）

本措施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